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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国家税

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

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14 号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

法》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，现就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涉及的企业

所得税政策问题明确如下： 

一、居民企业（以下简称企业）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确认的

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，可在不超过 5 年期限内，分期均匀计入

相应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，按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。 

二、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，应对非货币性资产进行评估

并按评估后的公允价值扣除计税基础后的余额，计算确认非货币

性资产转让所得。 

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，应于投资协议生效并办理股权登

记手续时，确认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收入的实现。 

三、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而取得被投资企业的股权，应

以非货币性资产的原计税成本为计税基础，加上每年确认的非货

币性资产转让所得，逐年进行调整。 

被投资企业取得非货币性资产的计税基础，应按非货币性资产的

公允价值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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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企业在对外投资 5 年内转让上述股权或投资收回的，应停止

执行递延纳税政策，并就递延期内尚未确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转让

所得，在转让股权或投资收回当年的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，

一次性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；企业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，可按

本通知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将股权的计税基础一次调整到位。 

企业在对外投资 5 年内注销的，应停止执行递延纳税政策，并就

递延期内尚未确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，在注销当年的企业

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，一次性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。 

五、本通知所称非货币性资产，是指现金、银行存款、应收账款、

应收票据以及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等货币性资产以外的资

产。 

本通知所称非货币性资产投资，限于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设立新

的居民企业，或将非货币性资产注入现存的居民企业。 

六、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投资，符合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

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9〕

59 号）等文件规定的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的，也可选择按特殊性

税务处理规定执行。 

七、本通知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本通知发布前尚未处理

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，符合本通知规定的可按本通知执行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653


